國立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研究所

先修課程抵免認定表(碩士班)
　　學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國    年　 月 　日

　　姓名：

要求：本所研究生須修習六門先修課程。

　　抵免標準：1.與大學同等學力及年級修過之課程（五專生以專四.五修習之課程可申請抵免），其成績六十分以上（含）經審核老師同意後，得抵免之。

（科目名稱差異由審核老師決定是否可抵免）

2.學生亦可以通過之會計師證照考試科目(如中會、成管會、審計學)申請，並經授課老師審核同意後，始可抵免之。
    抵免規定：抵免手續需於新生註冊日內提出，抵免表檢附大學成績單正本送至系辦彙整，轉交負責老師審核，審核結果需於加退選結果前公佈，以免影響選課，需於若有特殊情形，由系主任決定。(先修課程學分數不列為畢業學分數中。)
	申請欄（學生填寫）
	審核欄（審核人員填寫）

	先修課程名稱
	原修課程名稱
	學分
	成績
	准抵免學分
	不准抵免
	審核人員簽章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學生確認簽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系主任簽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112學年度起適用








